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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中，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既为人类带来益处，也不可避免的为法律和

伦理带来挑战。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能确立其法律主体地位，而应由其服务提供者

承担法律责任。对服务提供者认定侵权责任，首先要确定其属于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然后根据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训练、生成和移除阶段分别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

以相当因果关系认定服务提供者侵权的因果关系。在保护被侵权人利益的同时，为了鼓励创新，可对服

务提供者提供保护措施，以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和服务提供者尽到注意义务的减责事由进

行保护，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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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not only brings benefits to humanity but also inevitably poses challenges to law and ethics. 
At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level,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establish its legal subject 
status, and instead, its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bear legal responsibility. To determine the tort lia-
bility of a service provider,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at it belongs to a new type of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Then,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fault, the principle of no-fault li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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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should be appli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generation 
and removal stag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ter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the in-
fringement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based on a considerable causal relationship. While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fringed party, in order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protective measures can be 
provided for service providers. Prote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exemption grounds of 
the victim’s intentional act and inability to resist and the mitigation grounds of the service pro-
vider’s fulfillment of the duty of ca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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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自问世以来，得到飞速发展，用户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在 2024 年 Apple 公司发

布的 iPhone16 官网介绍中提到，“Apple 智能是深植于 iPhone 中的个人化智能系统，能根据你的个人情

境为你在写作、表达自我、处理各种事务上提供协助，让一切更简单轻松。”将 AI 植入个人手机，一方

面为手机用户带来便捷，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潜在侵权风险。AI 大模型的生成内容会根据用户个人的喜好

进行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会涉及到 AI 模型对用户个人信息的读取和利用。由此产生一系列人工智能侵权

问题，既不利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会阻碍数字经济的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有别于现有的侵权责任体系，首先最关键的是侵权主体的确定，学界的争议在

于能否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侵权主体，还是刺破面纱，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作为侵权主体。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算法等算力运行，其造成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较为隐蔽，也带来因果关系

认定的困难。最后，在归责原则上，传统的过错侵权和无过错侵权不能排他适用，进一步为此类侵权纠

纷的解决带来障碍。本文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侵

权的构成要件，以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提供实用路径。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主体之证成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主体之否认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主体也即成为法律主体，学界存有争议。学界对

其持否定态度的为多数，比如赵万一学者认为“机器人就其生成机理来说不可能产生生命和生命权，也

没有作为责任承担主体所必备的道德、良心、良知、伦理、宗教、规矩和习惯”[1]。杨立新教授认为“对

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应当界定其具有人工类人格，仍然是物、是动产、是产品”[2]。另有持

肯定态度的学者，如“人工智能与法人类似，法人可以获得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应当可以”。也有学

者持折衷说，例如陈吉栋认为“在现阶段，在坚持人工智能为客体的原则下，运用拟制的法律技术，将

特定情形下的人工智能认定为法律主体，从而为应对、引领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法律主体基础”

[3]。从以上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否认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观点占主流。本文认为，在当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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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认定为法律客体。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表现之一是规

范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甚至存在法律空白。世界各国除一些超级大国外，生产力水平仍处于不

发达阶段，因而不具备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认定为法律主体的生产力条件。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法科学

精准预测，现阶段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认定必然受到现有技术水平的局限。因此，在现阶段，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认定为法律关系客体，能够使其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进一步促进

生产力的解放。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主体之证成 
1、服务提供者控制并筛选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是 ChatGPT，它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对话机器人。该应

用自问世以来，几经迭代，其内容体系也越发完善。而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可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是对各

种数据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从而根据用户需要生成内容。对数据筛选成为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首要的任务，不同服务提供者理念不同，对数据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也就意味

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数据的垄断和控制就拥有了确定‘个人偏好标准’的权力”[4]。因此，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当负有确保数据来源合法的义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获取数据的来源有三种，即公共数据授权、企业数据授权和个人数据授

权。本文认为，服务提供者在获取和使用以上数据过程中造成的侵权行为，均应当由其承担直接的侵权

责任。首先是对于公共数据授权。公共数据是全民所共享的一种数据资源，“本质上属于全体公民共同

所有的财产”[5]。公共数据为全民共有，对这些数据的存储和维护需要巨大成本，因而可由国家代为行

使这些数据的存储与使用。对于公共数据的授权、加工和使用均应有所限制，对于一些依法予以保密的

公共数据以及依法未公开的原始数据，服务提供者不能进行各种方式的获取和加工利用。在获取到真实

合法的公共数据后，服务提供者要对数据的加工利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防止数据处理失真，否则就应

当承担不良后果。 
企业数据是“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涉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据”。企

业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核心数据中的商业秘密构成企业生产的重要资产。企业

数据授权可采用合同方式。企业与服务提供者通过订立合同，约定哪些企业数据可以授权，哪些数据应

当作为商业秘密进而不能随意加工利用。服务提供者在对企业数据加工过程中，一是要注意不能泄露企

业核心数据如商业秘密，二是不能侵犯到个人数据和公共利益。因对企业数据筛选和利用不当造成的对

企业本身、个人和公共利益的侵害，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个人数据属于个

人信息的一部分，服务提供者在获取和利用个人数据的过程中，必须征得用户的同意，而不能以各种隐

蔽方式大肆侵犯个人数据。服务提供者在征得个人数据授权时会出现很大困难，会出现“知情同意原则

与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之间存在矛盾之处”[5]。数据提供者收集、筛选、加工利用个人数

据过程中对个人的侵权要负责任。 
2、服务提供者设计并主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的实质是代码的运行，代码的生产与运行依靠服务提供者自身操作，“ChatGPT

采用‘大数据 + 大算力 + 大算法 = 智能模型’的逻辑”[6]，在获取数据后，服务提供者就会依靠算法

和算力进行数据加工，最终面向客户端生成具体的内容。在具体内容生产中，服务提供者掌握着算法和

算力的规则，这一规则往往为服务提供者所隐蔽，在发生具体侵权案件时，被侵权人往往难以穿透算法

本质，这为纠纷的解决加大难度。尽管，我国对算法服务提供者施加提供算法运行规则和逻辑的要求，

这些要求也常是抽象性的，具体的披露义务有待进一步根据实践情况落实。由此会带来算法服务提供者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7223


侯剑桥 
 

 

DOI: 10.12677/ds.2025.117223 134 争议解决 
 

的注意义务的提高。 
服务提供者在使用算法与算力过程中，会出现两个大问题，即算法歧视与算法滥用。第一，算法歧

视风险，现今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大数据杀熟”问题常常引发关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中，算法

歧视风险更大，其原因在于算法开发者会有很强的主观意图以及算法自主学习后的偏见，此外还有算法

运行依赖的数据不全面等原因。第二，算法滥用风险，如果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合法和合理的监管，

它就会成为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主体通谋侵权的工具。 
综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强劲的控制力，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

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案件中，服务提供者应当成为侵权责任主体。 

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认定困境 

(一) 侵权行为难证明 
具体而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面向用户生成内容时会经历训练阶段、生成阶段

和移除阶段[7]。训练阶段的服务提供者在面向企业和个人收集数据时，可能会因为深度收集侵犯个人信

息权，也可能未经权利人同意搜集权利人享有著作权的数据，因此可以适用传统侵权责任认定方式进行

责任分配。在生成阶段，由于算法本身存在一定的学习能力，加之生成内容也会有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

者及用户们的参与，这一阶段的侵权行为更为复杂，往往涉及多个主体，对侵权行为的认定也只能通过

输出结果来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鉴别较为容易，但是对侵权行为的证明存在困难。它所依赖的

算法及运行取决于服务提供者的设计，如若要证明服务提供者存在侵权行为，需要对服务提供者设计运

行算法过程进行审阅以判断其违法性。但是服务提供者的算法设计和运行一则涉及其本身的商业秘密保

护，二则被侵权人往往不具备相关知识，其侵权行为的证明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形成一种侵权行为很明

显，却因无法获取充分证据证明的尴尬境地。 
(二) 侵权结果更隐蔽 
如前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算法输出内容，算法运行容易导致算法歧视和算法滥用。用户端在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时，每个人由于使用服务的工具不同喜好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等等，会使算法

通过自我学习针对不同用户输出不同内容。以算法歧视为例，现阶段已存在安卓系统和苹果 iOS 系统下

的应用面对同一商品做出不同定价，也存在根据性别、年龄推送不同内容。针对每一个个体的“杀熟”

需要很多个个体的对比才能判断是否存在侵权，而私人间通过对比发现侵权结果时早已为时已晚，且他

们诉权的成本巨大，进一步助长服务提供者侵权意图也进一步加剧侵权结果的隐蔽。 
(三) 因果关系解释难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行为追究侵权责任，要明确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何种义务。在传统网络侵权

过程中，能够较容易判断侵权主体违反的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义务。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合，对

违反什么义务的判断就较困难。如前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的算法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不

容易被人理解甚至服务提供者也无法破解自主学习后的运算机理，这种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使得侵权场

合无法准确判断侵权行为“究竟是因为服务提供者不当的行为而导致，抑或仅仅是一场人所无法控制的

意外”[8]，因此，因果关系的判断更加困难。 
(四) 主观过错认定难 
对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认定困难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发生侵权行为时，服务提供者往往会将责

任推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称这是一种“技术错误”。现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种人工智能应用也

层出不穷，更新迭代速度更快。“技术错误”成了服务提供者天然的接口和“避风港”。另一方面是因果

关系认定困难带来的归责原则难确定。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缺乏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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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者施加的注意义务没有明确的范围，而对注意义务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对服务提供者法律地位的界

定。服务提供者是否属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还是属于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亦或是新型网络服务提

供者都会影响其注意义务范围的界定，进一步加剧对服务提供者侵权时主观过错判断的困难。 

4.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认定路径 

(一) 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数据收集筛选到算法设计运行再到面向用户的应用，均是围绕着服务

提供者展开的。如上所述，服务提供者应被确认为侵权责任承担的主体，还需进一步确定的是其法律地

位。本文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是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其理由阐释如下。 
第一，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文称《条例》)可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自动接入

和自动传输服务提供者、网络自动存储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和搜索链接服务提供

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依靠数据和算法最后生成内容，因此不属于前三种类型服务提供者。其是否属

于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则存有争议。从具体运作过程的方式看，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

在使用者输入关键词、问题等指令后，算法根据指令内容搜索并呈现最佳结果，“虽然二者的算法技术

有巨大差异，但在追求最佳匹配结果的算法目标上一致”[9]。另一个相似性是两者都为用户提供或生成

用户查询的问题。尽管存在上述相似性，在法律角度上，二者的差异十分明显。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只

是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提供相关链接，由用户根据链接与关键词的关联程度再次进行点击浏览；在具

体的侵权行为中，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仅仅是作为一个链接罗列平台，它既不能精准判断所提供的链接

是否属于具有侵权性质的链接，也没有主动参与到带有侵权性质链接的生成过程，仅仅是根据关键词匹

配进而呈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场景下，服务提供者作为算法的设计者，掌控算法运行的机理，自然

对算法生产的内容有决定性影响。可以说服务提供者能够参与到具有侵权性质链接的生成过程中。显而

易见的是，一个是参与了侵权过程，一个未参与侵权过程，很难将未参与侵权过程的搜索链接服务提供

者的规则适用于参与侵权过程的服务提供者。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不属于搜索链接服务提

供者。 
第二，从形式上看，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可以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概念，因为

形式上二者都是向用户提供自动生成的内容。但是在实质上，则不能如此认定。其一是，这两类服务提

供者对各自提供或生成的内容具有不同强度的控制力。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将内容直接上传和提供给用

户，其对提供的内容具有强控制力，可以控制提供哪种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依赖于服务提供者设

计的算法大模型，在生成和呈现内容时，服务提供者对服务生成的内容不能完全掌握，是一种弱控制力。

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讲，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不具备成为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所要求的强控制力。

其二是，我国现行立法规制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规制不多，原因在于“法律关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

侵权行为的规定过于简略，相关侵权责任问题通过适用传统侵权规则便可有效解决”[10]。既然如此，不

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归为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行列，将其单独列出，方便传统侵权规则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场景下的有效性检验。其三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归类为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

会给后者的理论体系带来较大冲击。既然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对内容具有决定控制力，这类提供者就要

在产品上市前进行内容审查，在产品上市后发生侵权时删除具有侵权性质的内容。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可以被看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原有的网络服务侵权体系内部就要根据控制力的大小分为控

制力强和控制力弱两方。对这两方又要适用不同的规则，这会给被侵权人寻求纠纷解决带来规则选择的

障碍。 
综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机理与搜索链接服务机理还有网络内容服务机理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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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两者的规则在实质上无法适用于前者，或者说将前者认定为后两者之一会对后两者带来冲击，故应

当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认定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便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大量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案件的判决总结出适用于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法律规则。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归责原则的阶段性确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的归责原则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发生侵权诉讼时被侵权人举证难易

程度，另一方面要考虑归责原则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类科技创新的影响。针对服务提供者适用何种归责

原则，需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不同阶段进行确定。 
首先对于训练阶段，这一阶段是服务提供者对数据进行收集、筛选的阶段。因此时尚处于数据的收

集、筛选过程，侵权风险较小。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侵权类似于个人信息侵权。如对其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将举证责任配置给被侵权人，会产生举证困难现象。原因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运用自行设计

的数据收集系统进行数据收集和筛选，被侵权人通常无法获取服务提供者收集数据的机制，其就会因为

举证困难而无法得到诉求的合理解决，过错责任丧失用武之地。而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将主观过错的证明

倒置给服务提供者，就会减轻被侵权人的举证困难程度，维持纠纷双方间地位的平衡。 
其次，生成阶段的侵权，这一阶段的侵权最为核心也最为复杂。这一阶段“可进一步将生成式人工

智能侵权区分为使用者的合法行为促发致害内容与使用者的诱导行为促发致害内容”[11]。由于本文探讨

的是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而由使用者诱导行为产生的侵权因涉及第三方责任承担，故本文仅探讨因

使用者的合法行为引发侵权的归责原则。这一阶段的归责原则确定仍要考虑被侵权人的举证难易和对数

字经济创新的保障。综合考量，生成阶段的侵权归责应当采用无过错原则。从保护被侵权人角度看，这

一阶段的侵权容易产生服务提供者和被侵权人都无法预见的情况，“在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没有过错

的情形下，如果要苛加行为人任何赔偿责任，由于不能以过错作为正当性基础，只能尝试诉诸风险分配

的价值取向”[12]。发生侵权行为且该侵权行为双方都无法预见，就需要在二者间选择一个“更无辜者”

进行保护。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大多为收费服务，由其承担责任体现对“无辜者”使

用者的保护。此外，从技术方面看，服务提供者未能采取各种措施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更加精进，也

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侵权损失。这样，采用无过错原则更加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从促进科技创新角度

看，科技创新不能没有限制，人类不能对自己无法掌握的事物不加以限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尚处于发展

的初步阶段，人类无法预知其发展带来的危险，故应当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

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对服务提供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体现对高风险科技创新的关注，也会减少科技创

新带来的科技伦理问题。 
最后，移除阶段，应当适用过错侵权责任。服务提供者负有发生侵权行为时的移除义务。这种义务

主要指的是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后，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避免损害再次发生。

这一阶段的风险更多是因为侵权人没有适当履行移除侵权内容的义务导致的，因此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

形下，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也即过错责任原则。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因果关系认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权场景下是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事前必

然经过合规检测，也经过科技伦理审查，自然是在获得批准后才能上市。且服务提供者没有故意去侵犯

使用者用户的理由。因此，侵权行为发生是由于侵权人对其所设计的人工智能算法及通过算法生成的内

容没有尽到合法性审阅的义务。其具有防范侵权发生的义务，若不履行审查算法和生成内容的义务，属

于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 
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因果关系应从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两方面判断。一般发生侵权行为和侵

权后果后，很容易得知存在事实因果关系。问题在于法律因果关系如何认定。本文认为，对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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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理由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往往不是仅涉及双

方主体，还会有各种第三方主体参与侵权，这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无法迅速确定。相当因果关系有三种

学说，一是主观说，二是客观说，三是折衷说，主观说从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出发认定，客观说从法官对

侵权发生时的客观情况出发认定。本文赞成折衷说，即以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智识水平作为判断标

准。明显的服务提供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高于一般社会经验的知识。因此，适用折衷说的相当因果

关系说更有助于实现公平原则和对受害人的倾斜保护。 
(四) 对服务提供者的保护措施 
服务提供者侵权场景下，不能一概只求保护被侵权人而加重服务提供者责任，仍需要在合理保护被

侵权人利益前提下，保护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侵权免责事由和减责事由有助于保护服务提供者利益。

对于免责事由，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可作为服务提供者主张的理由，不管何种阶段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服务提供者仅需证明侵权发生是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即能够实现免责。对服务提供者的减责事由，生

成阶段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时，使用者的重大过失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理由。若侵权人没有过错，因无

过错归责原则的原理，无过错不影响责任承担，但可参照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可减轻责任的规定，审阅

服务提供者是否尽到注意义务进而考虑减轻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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